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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广播电视专业技术资格
评审材料报送要求

广电工程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材料要求
一、评审申报对象
      凡在广播电视电影制作、播出等机构中从事广播电影电视工程专业技术工作的人员，可按照资格条件和规定程序申报相应的广电工程高级、中级、初级专业技术资格。
二、评审材料报送要求
（一）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
     1.国家承认的相关专业或其他专业最高学历证书、学位证书；
     2.现任专业技术资格证明材料； 
     3.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证明材料；
     4.所获各种学术成果奖励证书及其他相关材料等。 
    上述证明材料的复印件均须经所在单位人事部门与原件核验，由核验人签字、注明时间并经核验单位盖章方为有效。
    （二）其他材料报送均按江苏省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工作领导小组印发的《江苏省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资格条件（试行）》、《江苏省广播电影电视工程专业高级工程师资格条件（试行）》及其附录、《江苏省广播电影电视工程专业工程师资格条件（试行）》及其附录、《江苏省广播电影电视工程专业助理工程师资格条件和认定方法》要求办理。
三、注意事项
      申报工程正高职称的人员需参加由评审委员会统一组织的面试（论文答辩），具体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广播电视播音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材料要求
一、评审申报对象
凡在依法设立的广播电视节目制作、播出机构中持有播音员主持人证，从事播音主持专业技术工作的人员，可按照资格条件和规定程序申报相应的广电播音高级、中级、初级专业技术资格。
二、评审材料报送要求
    （一）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
     1.国家承认的相关专业或其他专业最高学历证书、学位证书；
     2.现任专业技术资格证明材料； 
     3.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证明材料；
     4.所获各种学术成果奖励证书及其他相关材料等。 
    上述证明材料的复印件均须经所在单位人事部门与原件核验，由核验人签字、注明时间并经核验单位盖章方为有效。
（二）其他材料报送均按江苏省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工作领导小组印发的按照《江苏省广播电视播音专业播音指导资格条件（试行）》、《江苏省广播电视播音专业主任播音员资格条件（试行）》及其附录、《江苏省广播电视播音专业一级播音员资格条件（试行）》及其附录、《江苏广播电视播音专业二级、三级播音员资格条件和认定办法》要求办理。
（三）申报广电播音职称人员需报送任现职以来播音、主持节目的影音资料，广播播音、主持节目统一报送CD，电视播音、主持节目统一报送DVD。影音资料需分别注明申报者播音时段和主持时段，应以本人播音、主持节目的语音为主，时间不得少于5分钟。
三、注意事项
申报播音高级职称的人员需参加由评审委员会统一组织的面试（论文答辩），具体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广电新闻中、初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材料要求
一、评审申报对象
省属广播电视行业相关单位中从事新闻工作并取得记者证的现职专业技术人员，各设区市由属地宣传部组织评审，也可委托省广播电视专业职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进行评审。
    二、评审材料报送要求
（一）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
 1.国家承认的相关专业或其他专业最高学历证书、学位证书；
 2.现任专业技术资格证明材料； 
 3.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证明材料；
 4.所获各种学术成果奖励证书及其他相关材料等。 
上述证明材料的复印件均须经所在单位人事部门与原件核验，由核验人签字、注明时间并经核验单位盖章方为有效。
（二）其他材料报送均按江苏省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工作领导小组印发的《江苏省新闻专业记者、编辑资格条件（试行）》及其附录、《江苏省广播电视新闻专业助理记者、编辑资格条件和认定方法》要求办理。

